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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航港局 107年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7年 9月 18日（星期二）14時 

地  點：本局敦和大樓 504會議室 

主  席：謝召集人謂君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佳綺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王副處長、林教授、2位副局長、主任秘書、各位主管大家好

，今天召開本局 107 年廉政會報，歡迎我們上級機關交通部

政風處王副處長蒞臨指導，王副處長今日於專案報告部分將

給我們帶來一些案例，大家稍後再仔細聆聽精采的內容。 

另外本次邀請到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林教授彬為外聘

委員，林教授已連續 4 年擔任本局廉政會報外聘委員，每次

廉政會報均對本局業務及廉政事項提出相當多的肯定與建言

，在此特別表示歡迎及感謝。 

行政院賴院長於去年中央廉政委員會指示，廉政工作之推動

應增加「愛護、防護、保護」三面向。「愛護」，意指推動廉

政政策係基於對公務員之愛護；「防護」，即係依據案例進行

系統性變更，避免類似案件重複發生；「保護」，則係基於「

行政程序法」第 47條及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等規定，協

助公務員瞭解履行合約及保護自身之應注意事項。非常感謝

政風室黃主任，上任之後至各航務中心做業務瞭解，以客觀

立場提出建議，這顯示航港局仍有多處需要精進，我們也將

應精進之措施務實地研擬出來。相信本次會議大家都能感受

到院長所提出政風對於同仁的「愛護、防護、保護」。 

接著我們請王副處長給我們一些勉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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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王副處長玨： 

主席、林教授、2位副局長及主任秘書、各位航港局的夥伴們

大家好，今日很高興有機會參加航港局廉政會報，航港局肩

負國家航務重任，希望藉由廉政工作的推動，能讓航務工作

運作更順利，預祝今日會議圓滿成功。 

貳、本局 107年廉潔正直楷模頒獎：(略) 

主席致詞： 

恭喜本局港務組林澄政技正、姚佳億專員以及秘書室馬嘉青

科長當選為本局 107 年廉潔正直楷模，尤其是林技正也獲交

通部的表揚，很榮幸請王副處長頒獎。 

請各單位鼓勵同仁勇於任事，執行職務時能有效節省公帑，

面對不當飲宴應酬能夠拒絕，就如同今日受表揚的 3位楷模，

除了作為同仁表率外，確實對於本局、對於國家有實實在在

的貢獻，再次恭喜他們。 

參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如會議資料(略) 

 

主席裁示：除 10602案繼續列管外，其餘均解除列管。 

 

參、政風工作執行概況報告：如會議資料（略） 

政風室黃委員清光： 

感謝局內各單位協助推動廉政業務，如檢丈人員政風指引手

冊、專案清查及稽核等工作，非常感謝船舶組、港務組積極

派員共同參與以及各航務中心配合辦理專案清查及稽核之現

地查核，後續所撰寫之清查及稽核報告也感謝資訊室、港務



3 
 

組提出相關建議，使本局政風工作得以順利進行。 

交通部王副處長玨： 

交通部部屬各機關財產申報授權介接僅有航港局授權率達百

分之百，在此十分感謝航港局同仁。 

自廉政署辦理財產申報授權介接以來，從未有授權同仁因財

產申報不實遭受裁罰，因授權介接後，申報人之資料及廉政

署所參考之查核資料，均係由各金融機構傳送。惟仍須提醒

同仁，如在外有私人借貸，授權介接尚無法查詢，因此仍須

主動填寫以免造成誤判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感謝政風室對本局廉政工作的努力推動，報告准予備查。另

有關專案稽核、專案清查政風室所提出之興革建議事項，請

業管單位錄案辦理並列入本會報列管項目，持續追蹤辦理情

形。 

肆、專案報告 

一、政風室「本局 107 年廉政民意問卷調查報告書摘要報告」：

如會議資料（略）。 

政風室黃委員清光： 

本室辦理之民意調查除局本部外，亦有調查各航務中心為

民服務工作之情形，因會議時間有限無法進行詳盡的報告

，詳細之調查報告書面資料請各單位主管參閱，亦請各單

位就表現良好之業務繼續保持，並積極改善受訪民眾表達

不滿意之業務，期許明年相關調查會更進步。 

交通部王副處長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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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同仁能共同努力，除了在民意調查等外界獲得好評價

外，自己亦能對於自身的清廉充滿信心，與大家共勉。 

林外聘委員彬： 

由數據可知航港局於行政效率及為民服務態度滿意度較去

年提升，可見航港局之服務對象均對於航港局給予肯定，

此部分是航港局可以感到自傲的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次廉政民意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本局各項業務之行政效能

與服務態度及廉政清廉度仍受受訪民眾肯定，感謝各單位

及同仁的努力。 

調查結論及相關建議事項仍請各單位主管持續加強提升同

仁之服務效能及法治觀念，亦請政風室協助宣傳本局廉政

工作成效，以提升民眾對本局之廉能好感度。 

廉政工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，請同仁共同朝更好努力。 

二、南部航務中心「南部航務中心辦公廳舍（第二期）整修工

程採購案承攬廠商違失案件處置報告」：如會議資料（略）。 

南部航務中心余委員建勳： 

本案係因民意代表反映本中心付款速度過慢，本中心為此

召開會議協調，發現係本案監造單位未提送報表因此本中

心無法據以付款，詢問監造及施工單位雙方卻互相推卸責

任，遲未送交報表。嗣後本案又遭人檢舉空調管線之訂貨

數量與本中心應付款項價格不符，遂指示同仁查看施工狀

況，發現有應鋪設管線而未鋪之情形，故要求進行全面清

查，才發現承商有嚴重偷工減料之行為。 

本案承辦人侯技士將各廠商之責任逐一釐清，並洽第三方

公正單位檢驗，勞心勞力，建議記功表揚並提名廉潔正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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楷模。 

另本案應可做為案例，亦即切勿過於信任監造廠商，並應

適時就監造廠商所提供之資料進行查核。 

政風室黃委員清光： 

本案初步研判監造與施工廠商應有利益掛勾，故於本案研

商會議中即提出應由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鑑定，以保障本

局權益。本案如未發現弊失率爾予以驗收通過，則本局同

仁可能涉及刑事責任或遭遇訟累。 

另藉此機會透過視訊設備，讓各航務中心及局本部承辦工

程採購案件同仁同步參加本案例報告，希望各同仁於審查

案件時保持敏感度，如發現有類似問題也請儘速聯繫政風

室，俾適時給予建議。 

本案處理過能適時將問題釐清，同仁得以避免可能之涉訟

並保障本局權益，此係航務中心、秘書室及本室同仁通力

合作之結果，感謝本案各同仁之努力。 

交通部王副處長玨： 

本案倘廠商偷工減料得逞，機關將有更多損失，例如空調

管線無法回水，則可能造成機關多支出電費。 

營造業法對於監工人員及營造廠商均有相關規範，如營造

業法第 41條即規範專任工程人員應於勘驗、查驗及驗收時

於現場說明。平時施工時機關同仁即可赴現場查看，如發

現法規規範施工現場應到人員未到，則為極大之違失徵兆

，可能有未按圖施作之弊端。 

現今政府工程多為委辦監造，委辦監造之風險在於建築師

與施工廠商之利害關係尚非與機關相連，如廠商施工順利

可快速拿到工程款，監造單位亦可快速取得委辦費；但如

監造單位挑剔廠商施工，則可能造成兩者間之衝突，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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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不可完全相信監造單位，此為一般施工常態。 

劉委員志鴻： 

本案雖已驗收，惟如接獲檢舉仍可再進行勘驗，經查發現

管線之管徑尺寸及長度均不符合原設計，業者卻仍聲稱能

維持原效能，因此指示同仁洽請如公會等團體之第三方公

正檢驗單位，就整體施工及圖說進行評估，並主張檢驗結

果無論合格與否費用應由業者支付。檢驗結果如符合原設

計效能且本局能接受，則請廠商減價並罰款，如不符合則

應拆除重新施作。 

本人擔任工程督導長官，現已積極針對局內工程進行列管

，亦希望藉由施作階段，會同專業外聘委員至施工現場查

看是否按圖施作或進行施工缺失改善。 

在此也提醒同仁，雖工程案件有委辦監造，仍應注意進行

相關監督。日前港務組已彙整相關資料供各位參考，本局

將不定期召開會議進行工程督導。 

林外聘委員彬： 

政府進行重大工程採購案件，可能遇有低價搶標之情況，

此時應特別注意工程施作狀況，該廠商過往之信譽或業績

可能並不代表現在工程執行之情形。 

本案南部航務中心洽請第三方公正檢驗單位辦理檢驗，使

廠商必須按照機關要求改善，處理過程可說相當圓滿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敘獎請南部航務中心另案簽辦，後續處置部分請南航

及政風室依法處理，並請各單位將此案做為案例適時宣導

，避免再發生類似情事。 

三、交通部政風處王副處長玨「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案件常見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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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態樣與預防措施」專案報告：如會議資料（略）。 

主席提問： 

本局同仁未有工程背景，對於廠商施工過程，如何採取有

效的監督作為？ 

交通部王副處長玨： 

機關如缺少工程背景人員，亦能藉由適時前往施工現場查

核獲得監督效果。 

前往施工現場督導時，受限於未有專業工程背景時，可藉

由詢問業者「法規規範應在場人員（如專任工程人員）是

否到場？」，以及「如何得知是否按圖施作？」等問題查核

施工情形。 

前述南航廳舍之案件，航港局洽請專業第三方公正單位就

施工品質、價值與效用進行鑑定，相關結果可作為廠商「

施用詐術以陷於錯誤」之證據資料，航港局已立於不敗之

地，施工及監造廠商僅能針對是否有詐欺主觀犯意進行辯

解。建議如之後遇有該類型案件，可至現場查看，以避免

此類風險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本報告均為王副處長多年經驗累積之精華，對於機關及同

仁於辦理工程採購案件時多有助益，請將本報告列為本局

採購宣導教材給同仁參考，再次感謝王副處長的經驗分享

。 

伍、提案討論 

第 1案： 

建請本局各單位辦理工程及財物採購案件，於採購契約文件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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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「第三方公正單位鑑定(檢驗)機制」條文。 

（提案單位：政風室） 

政風室黃委員清光補充說明： 

本提案內容前已與秘書室討論，認為實務上應屬可行，為

避免前述南航辦公廳舍案件第三方公正檢驗單位之費用負

擔爭議，將此節責任明定於契約中，並於本次會報提案。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2案： 

建請於本局「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制度」修(增)訂「採購案件

驗收作業」內部控制項目案。 

（提案單位：政風室） 

秘書室王科長芳筠： 

本局採購驗收作業已列入本局風險管理，採購驗收作業是

否有獨立列為內部控制項目之必要建議再討論。 

政風室黃委員清光： 

如本案於本局「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制度」採購作業項目

已有明訂，建議修正將本項提案控制重點部分列為加強辦

理。 

劉委員志鴻： 

秘書室於局務會報中已提報採購案件之辦理情形，建議由

該項列管表追縱採購案件驗收進度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修正將建議案內容列為本局內部控制重點加強辦理事

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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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案： 

為辦理 107年度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評鑑相關作為。 

（提案單位：船員組）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4案： 

建請本局各航務中心船舶檢丈人員落實執行檢丈業務配戴微型

攝影機，及檢丈過程全程攝影記錄。 

（提案單位：政風室） 

政風室黃委員清光補充說明： 

本案係因本室迭接獲民眾反映本局檢丈人員有未確實辦理

檢丈之情形，且因牽涉圖利船主或影響善意第三者之情事

，如於檢丈過程全程錄影，則事後得以調閱影像紀錄還原

檢丈過程，有助於釐清案情。 

船舶組前已購買微型攝影機，惟採購數量不足且未強制配

戴，故執行情況並不順利，因檢丈係執行公權力且為單獨

執行，如遭遇外力不當干預如民意代表、地方有力人士則

較難排除人情關說，甚至可能有暴力恐嚇或脅迫之情事。

因此藉落實該項標準作業程序，得以及時嚇阻上述狀況，

且可作為追究妨礙公務之犯罪具體證據，以達到保護同仁

之作用，落實賴院長所提之廉政業務三護政策。 

交通部王副處長玨： 

有關配戴微型攝影機是否影響會使民眾有不信賴感，使關

係較為緊繃，建議業務單位多加考量，以廉政業務之推展

上當然是支持本項提案，惟仍不希望執行本項提案造成民

眾或執行單位之困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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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部航務中心張委員德義、中部航務中心邱委員謙文： 

目前未強制使用，如有必要或較有爭議案件會請同仁配戴

。 

南部航務中心余委員建勳： 

本中心部分同仁檢丈時已有配戴。 

東部航務中心陳委員寶如： 

如配戴微型攝影機，在執行檢丈業務前須先和民眾溝通，

在執行上並不如以往順利。 

船舶組陶委員自勵： 

有關王副處長提示配戴微型攝影機是否會影響與洽公民眾

之關係仍須討論，原則係尊重各航務中心意見，如有必要

會配合辦理。 

主計室林委員秀祝： 

先前航務中心簽辦購買微型攝影機時本室認為此項政策得

以保障執行業務同仁之安全故持贊成意見，惟當初亦簽註

意見提醒如購買微型攝影機，於使用時應訂定相關規範並

應一致遵守。 

劉委員志鴻： 

本人認為執行檢丈業務過程應配戴微型攝影機，請船舶組

邀集各航務中心討論配戴微型攝影機之相關規範，包含錄

製之後應如何歸檔保存等，避免如同說明案例中因涉入司

法調查而無法提出相關證據，以保障同仁也保護業者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船員組業已依同樣方式辦理，亦尚未遭遇困難，且執行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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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反而更加透明。本案請船舶組邀集各航務中心就可行性

進行討論後另案簽辦研商結果。 

第 5案： 

為修正本局「廉潔正直楷模選拔實施要點」，提請審議。 

（提案單位：政風室） 

政風室黃委員清光補充說明： 

以往本局廉潔楷模遴選方式係由本室審查各單位提報人選

符合資格後簽報局長圈選，過程尚缺乏由各單位組成委員

會審查，欠缺周延性，故修正成立遴選委員會，並由本局

各單位主管擔任評審委員遴選後報請局長核定，俾更完備

程序及公允性。 

主計室林委員秀祝： 

建議可一併修正實施要點第 6 點明定獎品金額，以利於預

算執行有明確依據，如本局「員工激勵與表揚要點」即有

明定獎品金額，惟不得逾越「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

效激勵辦法」個人新臺幣 5,000元以下之規範。 

政風室黃委員清光： 

同意主計室意見，將參照人事室所訂「員工激勵與表揚要

點」修正。 

主席裁示：修正通過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 

林外聘委員彬： 

感謝局長及航港局再次邀請我擔任廉政會報外聘委員，近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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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廉政會報深感局長及各單位主管對於所有同仁之誠信、

廉潔之重視，也藉此會議再次向各同仁提醒及強調廉潔之重

要性，使航港局廉潔氛圍趨於正向。 

王副處長玨： 

感謝局長對於政風業務之支持，也感謝各單位主管百分之百

對的財產申報授權率，更感謝基層同仁在業務上對於廉潔之

堅持，使不法情事得以糾正，廉政成果相當豐碩。 

在此亦感謝黃主任戮力推動航港局政風業務，也請各單位主

管再予以政風業務支持，讓政府清廉形象得以大步提升。 

柒、主席結論： 

今日本局 107 年廉政會報，政風室就本局多項業務以廉

政面向提出興革建議並進行了討論，請各業務單位就業管範

圍積極辦理；在專案報告中我們藉由民意問卷調查瞭解民眾

的想法，在本局處理不夠完善的案件中也虛心地檢討並提出

各種防弊措施或修正 SOP，再經由我們上級指導王副處長進

行提點，莫不希望能有效提昇本局行政效率及廉能形象。 

再次感謝王副處長蒞臨本局廉政會報給予指導，另外也感

謝林教授擔任外聘委員，於本次會議中給予相當實用之建

議，本會報所討論之事項均會列管，請各單位落實執行。 

捌、散會：16時 00分。 


